赤峰市生态环境局2025年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关于印发〈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将2025年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统筹推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严格落实专项组工作细则，研究制定《赤峰市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2025年重点任务清单》，按月调度进展情况，确定的54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按时完成。
二、强力推进中央及自治区环保督察整改
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赤峰市的21项问题，已销号16项，剩余5项已完成整改待销号；交办的454件群众信访件已全部办结。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的我市196件群众信访件，已办结179件，上报办结申请11件，剩余6件正按时序推进。自治区督察反馈我市的44项整改任务，已完成28项，剩余16项正按时序推进，交办的184件群众信访件已办结176件，剩余8件正积极办理。
三、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5年，全市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97.0%，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87%，超过考核要求16.2个百分点，劣Ⅴ类水体比例为0，超过考核要求8.3个百分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土壤环境保持总体稳定。
蓝天保卫战方面。持续推进钢铁、焦化等重点行业和65蒸吨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对宁城县、元宝山区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改造，聚焦挥发性有机物、散乱污工业企业、机动车检验机构及膨润土加工企业开展专项整治，推动一批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碧水保卫战方面。加强重点时段地表水环境质量监管，对全市河流断面开展环境问题联合排查，清理河道约140余公里。推进277个入河排污口全部完成规范整治，实现监测率、溯源率、整治率三个“百分百”，圆满完成考核任务。强化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成6个乡镇及以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全市87个乡镇级水源保护区已全部完成勘界立标。净土保卫战方面。动态更新土壤、地下水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确定年度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77家、地下水重点监管单位46家。组织旗县区完成108家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发现的31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巴林左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土壤污染防治试点旗县建设。开展赤峰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工作，并完成与全区“一张图”对接。组织喀喇沁旗完成美丽乡村建设。大力推进农村牧区环境综合整治，53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已全部完成。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排查发现污染隐患78个，已完成整改个77个，剩余1个按时序推进整改。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全市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发现非法倾倒问题31个已全部完成整改。强化医疗废物规范化处置管理，已安全处置医疗废物3651吨。
四、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钢铁、水泥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并完成碳排放核查。编制完成《赤峰市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赤峰小米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全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共争取生态环境专项资金1.56亿元，安排生态环境保护项目29个；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认真做好环评审批服务工作，全市共审批环评项目309个，均在规定时限内出具批复意见，确保建设项目如期落地投产。深入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谋划实施赤峰市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减排试点建设及排放量控制目标完成情况评估项目。
五、持续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监管
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改“回头看”，已完成整改的253个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均严格落实了整改措施。完成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内疑似生态破坏问题实地核查，对生态环境厅推送的157个两大沙地疑似生态破坏线索开展全面排查，实有生态破坏问题69个，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改。生态保护修复和监管成效显著。
六、不断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扎实推进诚信建设工程，完成981家排污单位和92家第三方服务机构2024年度生态环境信用评价；推动“生态环境信用信息修复高效办理”微改革，信用修复实现“即来即办”。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支撑保障能力，扎实做好排污许可核发及执行报告审核。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监管，深入开展“打废”、“治超”专项行动，2025年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65件，处罚金额1070.17万元。推动65家企业纳入执法正面清单。
[bookmark: _GoBack]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决策部署，锚定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努力实现“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开局。
